
江苏省农学会团体标准

《滆湖增殖渔业管理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滆湖是江苏省第六大淡水湖，位于太湖流域湖西区东部，地跨常

州武进区和无锡宜兴市两市（区）。滆湖流域地势平坦，河网稠密，

水面约占全境 20%以上。属太湖水网平原，具有典型江南水乡的自然

风貌。滆湖南北长约 25 km，东西宽约 6.6 km，年均水深 1.3 m，现

有水面面积 164 km2，容积为 2.05 亿 m3。滆湖南北狭长，湖岸圆滑

整齐。沿岸水系发达，注入滆湖的河流多位于湖的北面和西面，主要

有常宜漕河、扁担河、夏溪河等；出湖河流多位于湖的东面，主要有

太滆运河、漕桥河等；其中以太滆运河和太滆南运河为滆湖的主要泄

水河道，向东注入太湖。

滆湖作为江苏重要的经济湖泊，禁捕前捕捞强度较大，使得重要

的天然经济鱼类资源受到破坏，优势种群出现小型化、性成熟提前等

现象。同时随着滆湖周边区域人口的增加和区域经济实力的增强，对

湖泊和流域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也逐步增大，水环境问题

日益突出，滆湖水质日趋恶化。对滆湖水质监测结果显示：滆湖已处

于十分敏感的高度富营养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另外，由于周边城镇化

的快速发展，大量的人类活动对于湖区水质造成一定影响，水体污染，

湖泊富营养化状态，致使湖区水域中主要经济水生生物产卵场和索饵



肥育场功能退化，水生生物的亲体繁殖力和幼体存活力降低，严重威

胁湖泊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以生态系统管理为

原则、以土著鱼类群落结构恢复为手段、以生态系统健康为目标的增

殖渔业，是有效利用滆湖渔业资源、恢复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重要

途径。

2019年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林草局发布《关于推进大水

面生态渔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根据大水面生态健康和渔业发展

需要，亟需大力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开展合理的、科学的生态渔业

是维持湖泊生态平衡、生态安全，实施保护淡水战略、实现和谐渔业

的重要保障，同时对保护水生生物资源、防止重要渔业水域的不合理

占用、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广大渔民权益也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2022年 3 月 6 日，习总书记发表了关于树立大食物观的重要讲

话，再次强调了新形势下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对开发各类食物资

源、保障食物有效供给提出了要求。总的来看，在坚持长江十年禁渔

和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科学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是完善长江

十年禁渔政策制度体系和践行大食物观、宜渔则渔、向江河湖海要食

物的重要实践。江苏省也高度重视大水面生态渔业的发展。2020年

江苏省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我省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苏政发〔2020〕58号），明确“水生生物保护区所涉湖

泊其他水域全面退捕，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科学利用水面规划，发

展增殖渔业，有组织进行捕捞”。2022年 1月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探索开展严格禁捕、增殖渔业、科学回捕试点”。因此，滆湖

作为太湖流域重要湖泊，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是贯彻国家生态战略、

落实《江苏省滆湖渔业资源保护若干规定》的具体举措。

滆湖近年来联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

等科研机构持续对湖区开展全面的生态调查，为增殖渔业的开展提供

了有力的科研支撑。随着增殖放流活动的持续开展，放流品种从 6种

已扩展至 17种，涵盖鳜、翘嘴鲌、黄颡鱼等多个土著物种，放流技

术与评估体系逐步成熟，为增殖渔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综上所述，制定《滆湖增殖渔业管理规范》不仅是对国家生态文

明战略的积极响应，更是实现滆湖渔业资源科学修复与可持续利用的

关键制度设计。在政策支持、科研支撑与实践基础三重保障下，该团

体标准的制定具备高度可行性，其推广实施将为我国类似的内陆浅水

湖泊生态渔业管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滆湖样板”。

预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安全效益：

经济效益：虽然经济价值并不是当前增殖渔业的主要目标，但根

据水生所 2021-2025年对滆湖增殖放流鱼类鲢鳙的经济价值估算，仅

鲢、鳙的经济效益已是非常可观。且本标准的实施将规范滆湖增殖渔

业的发展，通过明确放流、规格、数量与回捕限额，避免“重放轻管”

导致的资源浪费，确保种群自我更新，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

社会效益：本标准的实施规范了增殖渔业全流程，可放大增殖渔

业的影响范围，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通过增殖放流恢复滆湖鱼类资

源、增加鱼类多样性和调整群聚结构，可带来景观改善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等多方面的社会效益。湖泊生态系统的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不仅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也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要素；为城

市的舒适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提供了基础。围绕滆湖景观和生物多

样性可以开展一系列的涉水、亲水人文活动，能够极大地提升城市亲

和力，促进常州旅游业的发展。

生态效益：本标准的实施通过规范放流品种、数量和规格，有利

于维持湖泊生态平衡、生态安全。通过滤食性鱼类控藻、土著物种恢

复等措施，可降低氮磷负荷，提升水体透明度，重建健康食物网，增

强湖泊生态韧性。滤食性鱼类的增殖放流，可有效降低水体氮磷含量，

控制藻类数量和水华风险，达到水环境提升的生态目标。在控制水华

风险、转化和输出水体营养物质氮磷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翘

嘴鲌、黄颡鱼等土著鱼类的增殖放流，在恢复滆湖鱼类种群多样性，

促进生态系统结构稳定等方面也具有显著效果。

安全效益：本标准通过规定增殖放流鱼类的来源、质量以及日常

管理，确保了后续生态捕捞鱼类的产品质量安全；通过规范生态捕捞

规格和数量以及日常水质监测，保障了鱼类种群结构的稳定及自我更

新，提升了水域生态安全。

二、任务来源

根据 2025 年 12 月 24 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滆湖增殖渔

业管理技术规范》1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苏农学字〔2025〕36 号，

批准《滆湖增殖渔业管理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

项目来源文件：南沿江城际铁路穿越滆湖鲌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水生生态监测及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服务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常采公[2021]0039号。

三、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

起草单位 人员 分工

江苏省滆湖渔业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
高东发

总体策划、组织协调、

最终统稿

江苏省滆湖渔业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
沈振华 技术参数制定

江苏省滆湖渔业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
王绍松 技术参数制定

江苏省滆湖渔业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
杨连飞 技术参数制定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张磊

生态捕捞、回捕限额

设计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程飞

苗种质量、检疫指标

起草

江苏余年农林生态发

展有限公司
王亚坤

苗种准备、日常管理

等内容确定

四、编制过程

1. 资料收集

针对滆湖增殖渔业管理规范，首先开展滆湖水域生态环境调查，

确认滆湖水质状况、饵料资源与鱼类种类、结构和生物量，为滆湖增



殖渔业开展实施提供数据基础。同时，通过查阅文献、历史资料，丰

富调查结果。

2. 分析调研

对滆湖增殖渔业的主要环节—增殖放流开展实地调研，识别健康

的放流鱼苗、优选适宜的运输、投放方法、制定科学的管理方法；对

生态捕捞环节开展资料收集，选择合规合法的捕捞渔具、明确捕捞品

种、确定适宜的捕捞规格和数量。综合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结果，完

善增殖渔业全过程管理，规范全流程细节。为了让标准制定具有科学

性、普适性、先进性和实用性，标准起草人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

总结，为进一步的试验验证提供数据保证。

3. 试验验证

标准起草单位承担的《南沿江城际铁路穿越滆湖鲌类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水生生态监测及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服务采购项目》，

主要内容涉及对补偿措施增殖放流、人工鱼巢和水生植被修复的效果

评价。起草人系统研究了滆湖鱼类种群结构、饵料资源状况，能为本

规范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和试验示范平台。

4. 综述报告

针对滆湖增殖渔业开展情况，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等方面开展评估，依据放流数据，通过科学的评估手段，量化滆湖增

殖渔业带来的各类效益，最终形成滆湖增殖渔业效果评价报告。

5. 技术经济论证

针对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相关管理规定，确定增殖放流水域，开展



资源评估，明确增殖放流品种、规格和数量。规定增殖放流品种亲本

和苗种质量标准，抽样调查苗种在外观、病害、药物残留状况，根据

各种鱼类的生物学特征，规范苗种、运输、投放技术标准，以保证存

活率。依据放流苗种生长特性，规范捕捞规格与数量。标准有针对性

的规范滆湖增殖渔业各环节是保证实现增殖渔业效益最大化的有力

措施，为我国类似的内陆浅水湖泊的生态渔业管理提供示范作用。根

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完善技术指标，实现滆湖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安全效益的共赢。

6. 草拟文本

在标准验证的基础上，起草组认真阅读标准制定的系列文件，按

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要求，参考近期发布的团体标准编写形式，于 2025年起草

了本标准的文本草案和编制说明。

7. 征求意见

五、主要内容及技术指标确立依据（重点内容）

本标准详细规范了滆湖增殖渔业的水域条件、资源调查、苗种来

源、品种、质量和规格、苗种投放、日常管理、生态捕捞和效果评价

等内容。

1.水域条件和资源调查。标准规定了增殖渔业开展的适宜水质条

件。通过对滆湖水质、饵料生物及鱼类资源的调查，明确滆湖可增殖

放流的种类和数量。

2.苗种准备和苗种投放。规范了苗种或亲本的来源。苗种质量和



规格对放流效果具有显著影响，因此结合鲢、鳙、青鱼、黄颡鱼等鱼

类现有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在感官质量、病害和药物残留等方面

要求进行了规定。放流苗种规格参数主要结合 2021-2024年滆湖增殖

放流情况以及相关文献、标准。所有指标在抽检合格后方允许拉苗运

输。规范了苗种投放时间、鱼种消毒、运输要求以及投放时应满足的

要求。

3.日常管理。这部分主要包含日常管护、摄食管理和水质监测。

为保障生态安全，放流后坚持“零投饵”和“零投入品”以及实施定

期监测。

4.生态捕捞与效果评价。这部分内容主要包含各功能区适用的捕

捞方法、捕捞品种、渔具、捕捞规格、数量和效果评价。其中捕捞规

格及数量主要依据已发表的文献和相关标准。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一）与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九条“从事养殖

生产不得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饵料、饲料。”、第二十条“从事养

殖生产应当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合理投饵、施肥、

使用药物，不得造成水域的环境污染。”和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炸鱼、

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

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

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三条“长江流域经济社会



发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

江保护应当坚持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创新驱动、系统治理。”

二）与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中的水域条件引用《渔业水质标准》（GB1167）；术语

引用《水产养殖术语》（GB/T 22213）；鲢、鳙、青鱼和黄颡鱼苗种

质量引用《鲢鱼苗 鱼种》（GB/T 11777）、《鳙鱼苗 鱼种》（GB/T

11778）、《青鱼鱼苗 鱼种》（GB/T 9956）和《黄颡鱼 亲鱼和苗种》

（SC/T 1124）；放流苗种质量中药物残留量引用《无公害食品 水产

品中渔药残留限量》（NY 5070）；苗种运输要求引用《鱼苗、鱼种

运输通用技术要求》（SC/T 1075）；效果评价部分引用《淡水鱼类

增殖放流效果评估技术规范》（SC/T 9438）

国内现行有效的涉及增殖渔业的标准多数针对的是具体鱼类或

虾蟹类的增殖放流技术这一环节，如《鲢鳙鱼增殖放流技术规范》

（DB33/T 875-2012）、《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 大黄鱼》（SC/T

9413 2014）等。具有增殖渔业全过程体系的标准如《四川省水库增

殖渔业技术规范》（DB51/T 2751-2021），这一标准主要规定了四川

省水库鲢、鳙和草鱼的投放技术、投放密度、运输和投放以及捕捞和

评价；《中小型湖泊生态增殖技术操作规程》（DB3205/T 149-2017）

主要规定了鲢、鳙和中华绒螯蟹的苗种放养、日常管理和捕捞收获，

缺乏效果评价这一部分内容。本标准规定了多种鱼类的增殖放流与捕

捞相关参数，包含了从放到捕到评价这一全过程体系。滆湖为长江中

下游重要的淡水湖，以该湖泊为底板制定的标准可供长江中下游地区



同类型浅水湖泊参照执行，具有一定普适性。

七、实施推广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常州市滆湖全湖及其他湖泊，长江中下游同类型浅

水湖泊可参照执行，为推荐性标准。

组织措施：由滆湖渔业管理委员办公室成立工作领导小组，联合

科研院所成立专家技术组。按照《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江

苏省渔业管理条例》等要求开展管理；专家技术组负责苗种检验检疫、

鱼类自然增殖、人工增殖等的跟踪调查、监测和效果评价的技术指导。

技术措施：建立数据分析平台，依据实时水质数据（TN、TP、

叶绿素等）和定期水环境数据，分析判断水质情况、计算增养殖容量、

最大允许捕捞量；对增殖放流鱼类开展标记，定期开展回捕，分析放

流鱼类生长态势，评估放流效果；

标准宣贯培训要求：行政执法人员需开展线下培训，熟知标准各

项指标，模拟执法，通过率≥95%；开展机构需同时开展线上和线下

培训，学习时长达 24h，笔试+实操演练，检验增殖放流与生态捕捞

操作，笔试和实操得分占比 4：6，总分 85以上合格。

注意事项：1）注重全过程公开，每一环节均要公示，避免违规

操作；

2）放流前必须提供苗种检验检疫报告，保障苗种健康、无药残；

3）每次放流和生态捕捞，均需做好记录。捕捞时必须填写《误

捕记录表》，保留纸质和影像资料。



标准实施效果评价的建议：

建立由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标准执行率等评价指标体系，对每

一部分进行量化打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标准执行率和其他指标

分数占比为 4：3：2：1。生态效益主要评估水质和水体营养状况；

经济效益主要评估放流物种带来的各类价值；标准执行率主要评估实

施过程是否符合标准以及各环节的现场核查通过率；其他可由主管部

门自行商讨决定评价指标。

八、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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